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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２》（以下简称《苏格拉底问

题与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６页。
③　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第１５５页。
④　如其所说：“历史主义的观点简单说来就是：自然正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是不可能的，因为完全意义上的哲学是不可

能的”；“当代对自然正当的拒斥导致了虚无主义———不，它就是虚无主义。”（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ｐ．３５＆ｐ．１２）

⑤　加拿大学者德鲁里（ＳｈａｄｉａＢ．Ｄｒｕｒｙ）总结了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性的６个特征，它们分别是：个体神圣不可侵犯、
公共领域的消失、德性观念的转变、对自然（自然差异）的拒斥、价值相对主义、公开性或对隐秘主义的拒绝。在施特劳斯

看来，隐秘主义等于古典哲学本身，因此现代性意味着古典哲学（或者说政治哲学）的衰落（［加拿大］德鲁里著，张新刚

等译：《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６、２６０页）。

阐释的僭政与意义的流亡 ＩＩ：施特劳斯 ｖｓ伽达默尔

张　沛

　　摘　要：作为海德格尔的继承人和批判者，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彻底转向历史主义的现代哲学在道德和
知识学上都已经破产而激化了“现代性的危机”，因此亟需返回现代思想的源头和西方文明的根基，即从原初

视域重新审视古典哲学。施特劳斯的原初－自然视域直接否定了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并引发了
后者的反驳。二人的争执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古今之争”的现代重演。“今人”认为坚持重返“自然视域”和

“原初教诲”的哲人将泯灭一切“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而建立阐释—哲学的僭政。事实上，施特劳斯是从未

来世界朝圣归来的现代旅人。作为穿越古代而来的现代人和寓居现代城邦的异乡人，他秘密抉择并接引潜在

的同道回到—去往未来世界的“应许之地”。这与其说是哲学—人的僭政，不如说是存在—者的流亡。在这

个意义上，施特劳斯与德里达实为同道中人，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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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２年，列奥·施特劳斯（１８９９—１９７３）在《形而上学评论》季刊发表《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一
文。柯林伍德的“科学历史学”强调历史是心灵对过去经验的再生与重建并因此是“活的心灵的自我认

识”①，而施特劳斯对此大不以为然：“为了理解过去的思想，人们必须怀疑科学历史学的基本观点。人们

必须怀疑‘当代精神’的独特原则。人们必须放弃从当前观点理解过去的企图。”②他在文章最后指出：

对基本问题之理解的失落在哲学的历史化或历史主义中达到了顶点……历史主义否认基本问

题的永恒性，借此批准了对人类思想之自然视域（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ｏｒｉｚｏｎ）的失落或遗忘。正是那种自然视
域的存在使“客观性”成为可能，因而尤其使“历史的客观性”成为可能。③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判断。施特劳斯在此批判的，不仅是柯林武德个人的

“科学历史学”，更是作为“当代精神”，即西方现代性思想核心原则和基本表征的“历史主义”。在他看来，

历史主义源于自由主义的相对主义，并最终走向虚无④；而虚无，或者说虚无主义，正是西方现代性⑤愈

演愈烈而登峰造极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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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海德格尔相信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人步入歧途和存在被遮蔽的历史一样，施特劳斯认为近代早

期以来的西方思想（及其政治现实）不断偏离古典“自然正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和自我解构而经历了“现代
性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其结果是自由主义民主政制理念及其

政治现实（如美国）；第二次浪潮以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其结果是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政治

现实（如苏联）；第三次浪潮以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及其政治现实（如纳粹德

国）①。根据施特劳斯的诊断，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次浪潮引发的现代性危机之中。

在现代性浪潮的引领者当中，施特劳斯尤其重视海德格尔：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作为希特勒“在智识

领域的对应者”②，代表了“现代思想”的“终极完成”与“最高自我意识”③。施特劳斯在德国弗莱堡大学

学习时期（当时他的导师是胡塞尔）即与海德格尔结识。他后来回忆说：“海德格尔在思辨理智方面远

远超越了所有他的同时代人。”“在我们的心智逐渐形成持久方向的那些年里，没有什么比海德格尔思

想对我们的影响更为深远。”④不仅如此，施特劳斯后来正是通过反思和回应海德格尔的“最彻底的历史

主义”⑤，开始质疑和批判西方的现代性事业⑥。

就此而言，他同伽达默尔、德里达一样都是海德格尔哲学的直系传人，同时也是他最主要的批判者。

施特劳斯认为：彻底转向历史主义的现代哲学在道德和知识学上都已经破产而进一步激化了“现代性的

危机”；为了克服这一危机，我们亟需返回现代思想的源头和西方文明的根基，在超越“进步与保守主

义、左派与右派、启蒙运动与浪漫派的对立”的视域下“重新理解永恒的好、永恒的秩序的思想”（《科亨

与迈蒙尼德》）⑦。这就需要以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方式重新审视古典哲学，如其所说：

历史远未证明历史主义推论的合法性，相反它倒是证明一切人类思想———自然也是一切哲学

思想———均涉及相同的基本主题或相同的基本问题，因此在人类事实与原理知识的一切变化中，有

一个总体框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始终保持不变。⑧

历史经验并不能否认根本问题的存在，而历史主义———作为伪哲学（ｐｓｅｕｄ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或“自然洞穴”
之下的洞穴，即“人类思想史”⑨———无法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历史主义的问题必须首先从古典哲学的角度来考虑，而最纯粹的古典哲学正是非历史主义的

思想。只有通过这样的历史研究，即像古典哲学理解自身那样理解古典哲学，而不是在历史主义的

基础上去理解它，才能解决目前最迫切的需求。⑩

施特劳斯要求“像古典哲学理解自身那样理解古典哲学”，这意味着他的古典研究———确切说是古

典政治哲学瑏瑡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解释学的工作。事实上，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也都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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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ｐ．５５．
⑦　刘小枫编，张缨等译：《犹太哲人与启蒙》，第３７７，１６３页。
Ｗｈａｔ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５５．
参见［加拿大］格林：《现代犹太思想流变中的施特劳斯》，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上海：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２２页。
⑩　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ｐ．２３－２４，ｐ．３３．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１５５－１５７．
施特劳斯认为哲人与大众（非哲人）之间的不平等或自然差异是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项根本事实：哲人必须怀

疑而大众需要信仰，因此哲学思考只限于一些精英人物（哲人），他们需要尽可能地远离社会（公共政治）而退藏于密，但

在思想中怀疑并只告诉同道；如果要公开发表，则须隐约其辞，通过“高贵的谎言”（施特劳斯所谓“显白教诲”）隐藏真实

的想法（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第３５８页），一方面“保护世界免受哲学危害”，另一方面“也保护哲学免受
世界的危害”（［加拿大］德鲁里著，张新刚等译：《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第９４页）。此即所谓“政治哲学”，或
者说“哲学的政治面向”（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１８）。



于（重新）理解—解释古典哲学，但施特劳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不是在现时的交互对话—视域融合

中重新演绎古代经典，也不是在未来向度的语言游戏中解构—另建前人思想，而是直接返回和切入经典

文本—思想本身（现象学意义上的“事情本身”，德里达会说这是“灰烬”或“幽灵”），以“本质直观”的方

式聆听本原的逻各斯声音。质言之，施特劳斯采取了一条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解释学道路。在实践

中，这体现为对古人—作者原意（施特劳斯所谓“原初教诲”）的承认与尊重：

人们必须首先理解某个陈述，亦即首先必须按照作者有意识地赋予的意义去理解这个陈述，然

后才能使用或批评那个陈述。（《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①

在最好的情况下，历史学家的理解也只不过是对原初教诲的某种创造性转换。然而，如果不可

能把握原初教诲本身，又怎么能说对原初教诲的创造性转换呢？（《我们时代的危机》）②

在施特劳斯看来，“原初教诲”的存在及其真理性是理解得以发生的前提，也是保证理解具有正当性的

基础；但在今人———现代人如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甚至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学者———看来，施特劳斯

（或者说施特劳斯主义）公然宣扬知识原教旨主义，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僭政的绝佳样本。

他们一定想问（虽然他们早有答案）：“解释学致力于同情地理解过去的意义，但是除了仅仅是当前话语

的作用（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之外，真有什么需要了解的过去吗？”③问题本来指向伽达默尔④，但施特劳斯首当其冲。

面对不同信仰（者）的挑战（这也是意料中事），他将如何作答？

施特劳斯的回答是：这个“过去”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它提供了思想———历史中的思想，或者说思想

的历史（思想史）———的客观标准：

思想史家的任务是就像过去的思想家理解自身那样去理解他们，或者是根据他们本人的解释

复活（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ｅ）他们的思想。倘若我们放弃了这一目标，我们就放弃了思想史中唯一可行的“客观
性”标准。（《政治哲学与历史》）⑤

如果人们否认历史客观性的可能性，人们就不过是用一种主观性和随意论断的虚假权利代替

了真诚的坦白，即承认我们对人类过去的大多数重要事实都很无知。（《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

学》）⑥

所谓历史或思想史的“客观性”，即知识的确定性。在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解构主义为其

最新变种）大行其道几成公理常识的时代，施特劳斯坚决捍卫已是明日黄花的确定性，这不仅需要非凡

的勇气，也需要过人的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对人之自然（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ｅ）的原始洞见。在古典哲人看来，人之自然（人性）有其大
限（或者说必然），这就是人类机体的死亡和人类理性对整全真理的无知。“认识你自己”（γν＇ωθι
σεαυτóν）即是认识人自身存在与知识的有限性。现代启蒙哲学高扬理性而崇尚科学，认为“自然界对
于我们的希望并没有布置下任何限度”⑦，因此我们要“敢于认识”（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并征服自然，包括人之自
然：“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⑧但在施特劳斯看来，知识或“科学的无限进步恰恰意味着那些尚未解

决的问题的永恒性”，同时“任何科学解释都已经预先假定了对科学的无根基的选择”，事实上“科学本

身即基于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如宗教然（《弗洛伊德论摩西与一神教》）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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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ａｔ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６７．
⑧　［法］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人类进步史表纲要》“第十个时代”，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５７，１７９页。
刘小枫编，张缨等译：《犹太哲人与启蒙》，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说科学主义）乃是一种遗忘———人类对于自身无知（有限性）这一根本境况（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ｈｕｍａｎａ）的遗忘，和
僭越———人类理性对人性必然（有限境况）的僭越。另一方面，现代哲学也遗忘了人之必死性，或者说

有意屏蔽了这一认识。现代哲人之父尼采①宣称：世界是“无限重复自身”的“生存游戏”，“作为必然永

恒回归的东西……它没有目的”并“被虚无包围”，这就是“永恒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奥尼索斯世

界”，“这就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②因此，不存在什么真理：真理只是欲望（权力意志）

的自我解释；而解释只是权力意志的话语实现：这是一种永恒的此在运动。现代解释学同样信奉人类精

神的实存和永动，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２版序言中所说：
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的“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

在的全部历史经验。既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片面夸大，而是事情的本性使得理解运动成为无所不

包而无所不在。③

“无所不包而无所不在”的“此在的全部历史经验”，作为“某种一直是而且始终是实在的东西”（《第２
版序言》）④，构成了“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导言》）⑤、一个自身有限而向无限开启的“诠释学宇宙”

（《导言》）⑥。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也是一个失落了原初—自然视域而导致自身隐沦的“历史主义”世界。

施特劳斯的原初—自然视域直接否定了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按

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这是“真正的历史对象”，即“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

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⑦，而解释（学）的经验即是在效果历史意识中

实现的（《真理与方法》ＩＩＩ．３．ｂ）⑧。作为“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真理与方法》第
２版序言）⑨，效果历史意识“把作品和效果作为意义的统一体进行考虑”，而“视域融合就是这种统一的
实现形式”，事实上“构成一件文本的历史视域就已经是视域融合”（《真理与方法》第３版后记）⑩。另
一方面，作为“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效果历史的规定性仍然支配着现代的、历

史的和科学的意识”，因此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原则即“不应局限于某一历史境况的基本见识”（《真

理与方法》第２版序言）瑏瑡。在施特劳斯看来，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意识恰是丧失原初—自
然视域（客观标准）而随波逐流、每况愈下的历史主义产物，并因其自命为超越历史的真理———同时否

认永恒真理瑏瑢或“根本问题的永恒性”———而显得格外虚伪和可疑。

在伽达默尔看来，施特劳斯的主张过于天真，或者说太激进了。他在《诠释学与历史主义》一文中

回应指出：“他（按：即施特劳斯）所批判的，正是‘历史地’理解传统思想所要求的，即对这种过去的思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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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⑥

瑏瑢

施特劳斯的批评者德鲁里认为，尼采是施特劳斯最重视的哲人，可以说他的全部著作都是对尼采的回应（［加拿

大］德鲁里著，张新刚等译：《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第２９４—２９５页）。他的另外一位批评者郎佩特（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Ｌａｍｐｅｒｔ）也暗示施特劳斯是柏拉图—尼采的合体，确切说，是柏拉图其表而尼采其里的现代哲人（［美］郎佩特著，田立
年、贺志刚等译：《施特劳斯与尼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导言及第１章，特别参见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ＴｈｅＷｉｌｌｔｏ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Ｗａｌｔｅｒ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１９６８，ｐ．５４９＆ｐ．
５５０

④　［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第５５４，５６６页。
⑦⑧⑨⑩瑏瑡　［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Ｉ：真理与方法》，第３，４２４，６６４，５６０，６０１，５６０页。
［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Ｉ：真理与方法》，第７页。伽达默尔声称解释学过程和美的事件（发生）一

样，以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为基本前提，但这一过程最终融入澄明而与真理“照面”（比较但丁《神曲·天堂篇》最后上帝在

“我的心被一道闪光照亮”时的霎那现身），因此本身是对人类有限经验的无限突破（同书第６８２、６８６页）。这一点同样
适用于解构主义。如德里达明言“作为无限分延的理念的显现只能在对一般死亡的关系中才能产生”，因此“无限分延

的显现本身就是有限的”，换言之“无限的分延是有限的”（［法］德里达著，杜小真译：《声音与现象》，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０页）；但在话语实践中，解构总是表现为无限（无目的、无规则）的分延或意义的永恒出走。
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并不存在任何永恒的真理。真理就是与此在的历史性一起被给出的存在的展开。”

（［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Ｉ：真理与方法》，第５１９页）



世界的理解要比这种思想世界过去对自己的理解来得更好”；然而，“他反对他所谓的历史主义的论据

首先也是在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换言之“他本人也深深地浸染于现代意识之中，以致他不可能‘纯

洁’地代表古典哲学的权利”，因此“当他论证说，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就必须像作者自己理解的那样

理解这位作者，我认为他就是低估了一切理解所具有的困难，因为他忽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论述辩证法

的东西”①。在此他特别提醒对手：“难道作者真的详细地知道他在每句话中的含意？”其次，如果我们相

信自己正确理解了古人的观点，这是否正因我们事先（尽管也许是不自觉地）接受和使用了合适或相应

的现代理论———换言之，这是否已经是古今对话“视域融合”的结果？②

伽达默尔的反诘看似温和，实则咄咄逼人；但在施特劳斯，这些并不成为问题。伽达默尔认为“一切

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因为“一切自我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

的”③，换言之正是“前理解”———它本身是变动不居、持续扩充—生成的“历史传承物”———使视域融

合—效果历史成为可能。但在施特劳斯看来，原初—自然视域构成了首要的和根本的前理解，它不但启

动了最初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同时也为此后连续转换生成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提供了内在超越

的动力和标准。如果说理解—解释是一种有限的经验，其有限性正源于原初—自然视域的确定性，即原

初教诲—作者之意的客观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就是向自然视域—原初教诲或意义起点的出走—

回航，而古人———确切说，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就是矗立于彼岸的长明灯塔，作为差异—他者指示

正确的航向并确保（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和明智的话）航行的安全。因此，我们必须如其所是地———就是

说，像他们理解自身那样———理解他们的思想，如施特劳斯所说：

与那些绝无可能成为伟大思想家的历史学家相比，伟大思想家本人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思想。

（《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④

人们若不严肃对待伟大思想家们的意图，即认识整全之真相的意图，就不可能理解这些思想

家。（同上）⑤

伟大思想家“只用一种方式”理解自己的学说，今人要理解这些思想家也“只有一种方式”，即他们的自

我理解方式（《政治哲学与历史》）⑥。这是唯一正确的理解方式，或至少是正确理解的首选方式：“即使

我们能比古人更好地理解古典，我们也只能是在准确地如他们自己理解自身那样理解他们之后才能确

信我们的优越”（《重述色诺芬〈希耶罗〉》）⑦，施特劳斯如是说。

我们看到，施特劳斯和伽达默尔的争执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古今之争”（ｌａｑｕｅｒｅｌｌｅｄｅｓａｎｃｉｅｎｓｅｔ
ｄｅ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ｓ）的现代重演⑧，其中施特劳斯坚守自然视域—原初教诲而为古人代言，伽达默尔则投身视

域融合的效果历史而表达了今人的立场。伽达默尔自信现代解释学以平等对话—视域融合取代非此即

彼的二元对立（《真理与方法》第２版序言）而超越了古今之争的传统议题（《逻辑学还是修辞学？》）⑨，
但施特劳斯并不这样认为：如果我们不了解———甚至根本不去了解———古人的原始意图以及由此奠定

的根本问题—自然视域，那么我们是在和—还能与古人对话么？我们现在与之对话的古人究竟是当时

真实存在的古人，还是他在现代世界的虚拟替身（效果历史）？进一步说，没有实质性谈话对象（伽达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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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⑥
⑦
⑧

②⑨　［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第５２５、５２４、５２６页，第５３２、５２８页，第３７６、５６０页。
［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Ｉ：真理与方法》，第４１７、４２７页。

⑤　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第１６３，１６２页。
Ｗｈａｔ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ｐ．６７－６８．
［美］施特劳斯著，何地译，观溟校：《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９９页。
施特劳斯对此有充分自觉，并在致伽达默尔的信中直接明言：“我们从相同的基础出发，但是背道而驰”（１９６１

年２月２６日）；“我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古人与今人的争执，其中我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我们关于解释学的分歧不过是
这一根本分歧的结果罢了。”（同年５月１４日）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ａｎｄ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Ｗａｈｒｈｅｉｔ
ｕ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ｅ，”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１９７８），ｐ．５＆ｐ．１１．



尔所谓“你”的他者①）的对话是否还可以称为对话？同理，排除了自然视域的视域融合是否是真实有效

的视域融合？这难道不是“我”的自言自语或主体投射的“洞穴幻象”？在“我”的戏剧独白和幻觉中，

“我”究竟是入住居有了意义———它由“古人”即人类思想的创始人开启并成为一切后来理解的目标和

标准———还是被意义的幻影所裹挟，在虚假意见的历史效果之海中漂泊流亡②？

对此，伽达默尔可能会说：即便存在这样一个超越历史—意见的确定过去，但逝者如斯，我们果真还

能回去—来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个未来愿景（尽管它是作为“过去”而出现）除了进一步引诱助长“存

在的冒险”③，有何实际意义？如果能，我们如何回去—来？另外，回去—来之后，我们将如何处置先前

的存在历史？据说这是一段误入歧途的流亡—堕落历史，但它确实发生过，并作为过去的现在或在场的

过去———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接受———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未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施特劳斯的回答是肯定的：至少，他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施特劳斯认为基

督教神学的道德个体性观念导致了现代平等主义，因此基督教是现代性———它体现为日益深重而每况

愈下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施特劳斯将之比喻为柏拉图“自然洞穴”之下的第二洞穴（历

史洞穴）———的前导，而现代性则是基督教观念的世俗化产物；为了化解现代性危机，我们需要取道犹

太—伊斯兰中世纪理性主义（特别是阿尔法拉比—迈蒙尼德），绕过基督教的“风暴眼”、经由中世纪启

蒙哲学而重返西方智慧源头的“前苏格拉底教诲”或前现代理性主义④。这是施特劳斯选择的道路，也

是他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在此，施特劳斯显示出对古人———确切说是某些特定的古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传

人，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阿维罗伊、迈蒙尼德———的友爱或“好客”，以及对“非我族类”者的“不好

客”或“敌视”。这使人们想到了荷马史诗中流亡归来的复仇英雄奥德修斯。“神一样的”奥德修斯历经

艰险后终于返回故乡，却发现自己的家园被外人侵占，家产挥霍殆尽，妻子寄人篱下，家人⑤二三其德；他

先是潜伏隐忍，最后决定复仇：

你们这群狗东西，你们以为我不会

从特洛亚地区归返，从而消耗我家产

……

现在死亡的绳索已缚住你们每个人。

求婚者恳求宽恕和解，但被他严词拒绝：

即使你们把全部财产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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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所译《诠释学Ｉ：真理与方法》第５０６页以及《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第２７６、５６２页。
美国文艺复兴学者克里斯特勒（ＰａｕｌＯｓｋａｒＫｒｉｓｔｅｌｌｅｒ）曾这样指责师心自用、凭空议论的（后）现代研究者：“这类

研究的倡导者相信，他们通过将现代观念强加给过去而丰富了历史，但由于忽略和遗忘了绝大部分传统文献，放弃了以

传统文献所能提供的多种观念和见解丰富现代读者的机会，他们因而在事实上使当代和未来趋于枯竭。”（［美］克里斯

特勒著，邵宏译：《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艺术》，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９９０年序言第３页）他在此描述的———因
“前不见古人”而“后不见来者”———即是伽达默尔方法的内在弊端和现实表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

整体判断。

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者之存在是冒险。这种冒险基于意志中。”（［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诗人何

为？》，《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２页）“存在”无根而自根，它基于自身意志的冒险———或者说人作
为自身意愿者的存在———因此是一种自作主张的决断或“生存还是死亡”、成败在此一举的“信仰之跃”。

参见［法］丹尼尔·唐格维著，林国荣译：《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长春：吉林出版集团，２０１１年，第５４—
５５、２５７页；［法］佩鲁肯：《施特劳斯与基督教》，刘小枫选编：《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第２３１—２３４、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２页。

按照维柯的说法，家人（ｆａｍｕｌｉ）是被主人收留的外来流民，即无本地户籍产业者；他们是最初的奴隶—佃户，后
来演变为城邦中的“平民”阶级（［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１６页）。在
《奥德赛》中，“高贵的牧猪奴”欧迈奥斯、“高贵的”牧牛奴菲洛提

!

斯、牧羊奴墨兰提奥斯、老女仆欧律克勒娅等都是奥

德修斯名下的“家人”。



悉数作赔偿，外加许多其他财富，

我也不会让我的这双手停止杀戮，

要直到求婚人偿清自己的累累罪恶。①

在血腥屠杀所有外敌—异己后，奥德修斯重新成为了自己家园—城邦的主人：“他想痛哭想叹息，他一个

个认出了他们。”②这个时候，英雄真正回家了———同时作为胜利归来的亲人—复仇者和成功逆袭的外

来杀手。

正如返回故乡伊塔卡的奥德修斯通过清除一切异己而重新建立了统治（ρχ＇η），现在人们担心重
返“自然视域”———这是哲学—人的伊塔卡———和“原初教诲”（ρχ＇η）的施特劳斯将泯灭一切随时变
化、自相差异的“视域融合—效果历史”而建立阐释—哲学的僭政。例如德鲁里即断言“施特劳斯既不

是一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老实的古代文本的阐释者，而是激进、极端、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保

守主义者的新派代表”，他“培育了傲慢、无节制和虚伪的精英”（所谓“施特劳斯派”），这些人自以为是

而不可一世，并致力于建立少数人———他们自己人———的“隐秘僭政”③。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施特劳

斯主义”是伪装成保守主义的现代激进主义或“新雅各宾主义”，它和它批判的后现代主义一样意在“消

灭启蒙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所挑战的那种精神、文化和思想遗产”而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威

胁④。还有人从另一角度提出质疑，认为施特劳斯的主张———即由中世纪犹太—伊斯兰启蒙哲学返归苏

格拉底—柏拉图———完全忽视了“今人”的后见之明与现代的比较优势（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洞

见正由此而来），也忽视了人类存在历史的不可逆转性（例如古希腊人并不知道也不会认同基督教学

说，但是后者已经深刻影响和改造了现代人的情感和认知），因此他的“回归”根本是有问题的，也是不

可能实现的⑤。如果强行为之，甚至是危险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实践———它始于“自由”而终于“恐

怖”⑥（黑格尔所谓“制造毁灭的狂暴”⑦）———即是前车之鉴。

可是，施特劳斯真的想—在回归吗？他大谈秘传或隐秘教诲（ｅｓｏｔｅｒｉｃｔｅａｃｈｉｎｇ），而隐秘教诲———它
是面向城邦（政治）的哲学，即政治的哲学⑧———正是城邦哲人锦衣夜行的防身术，也是他“默而成之”的

教学法。如果施特劳斯已经回归真理故土并安居自在澄明之境，他还需要隐秘教诲做什么？而他需要

隐秘教诲（政治哲学），正说明他虽然放眼过去（作为现代的未来），立足点却是现代（政治—常识社

会）。在这个意义上，他回到了过去—未来，又从过去—未来返回（比较柏拉图的重返洞穴⑨），乃是从

未来世界朝圣归来的现代旅人。作为穿越古代而来的现代人和寓居现代城邦的异乡人，他秘密抉择并

７

阐释的僭政与意义的流亡ＩＩ：施特劳斯ｖｓ伽达默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古希腊］荷马著，王焕生译：《奥德赛》“２２．３５—４１＆６１—６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０５、４０６页。
［古希腊］荷马著，王焕生译：《奥德赛》“２２．５０１”，第４２２页。
［加拿大］德鲁里著，张新刚等译：《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第１、７—８、１０页；参见［加拿大］德鲁里著，，

刘华等译：《列奥·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９—２０页。
［美］瑞恩著，程农译：《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７页。
［法］丹尼尔·唐格维著，林国荣译：《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法国古典学者库朗热提醒世人：“今人的命运多少取决于对古人的理解。”但是“人类的巨大不幸往往源自历史

性的错误”，这就是“拙劣模仿古代”；“因为拙劣模仿古代，我们才有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如其所说，“人们挖掘

出这些古老的政制，却没有考虑它们属于另一个时代，存在于另一个时代，在我们的时代里并无生存的机会”，如果更好

地研究古代，我们将发现“古人与今人、古人思想与今人思想、古代社会状态与今日社会状态之间存在太大的差异”，而

“不会像现在那样随意借用他们的思想、话语和统治模式”。［法］库朗热著，谭立铸等译：（《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

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９页。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１８．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５１６ｅ－５２１ｂ．



接引①有缘之人———潜在的哲人，即未来的同道———回到—去往未来世界的“应许之地”。这与其说是

哲学—人的僭政，不如说是存在—者的流亡。如同摩西带领族人出埃及，这流亡同时也是回归———作为

一种“或许”（ｖｉｅｌｌｅｉｃｈｔ）可能的永恒回归。它既是一种解释，即重新理解未来在过去的投影—预表
（ｓｐｅｃｔｒｅ／ｍｅｓｓｉａｈｎｉｃｉｔｙ），也是一种解构，即重建过去允诺—期待的未来②。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与德

里达实为同道中人———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上。所谓“反者道之动”，他们有朝一日道上相遇，亦未可

知。未来无法预见，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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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看到，施特劳斯这样做正是效仿了法拉比（Ｆāｒāｂｉ）讲述的那位被公认为虔诚正直而从不说谎、后来却因此
得以佯狂逃脱的苦行僧。如其所说，他并没有在言辞上（ｉｎｓｐｅｅｃｈ）说谎，但在行动上（ｉｎｄｅｅｄ）说了谎，而前者正是后者
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前提条件（Ｗｈａｔ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ｐ．１３５－１３６）。与之相似，施特劳斯通
过揭发哲人（也就是自己）的秘密而获得了公开传授秘密的机会。因此，施特劳斯的“回归古典”决非天真无知的刻舟求

剑，而是故作天真的明知故犯，即如他的批评者朗佩特所见：“施特劳斯总是如此微妙和狡猾，情愿忍受被人认为幼稚。”

（［美］郎佩特著，田立年、贺志刚等译：《施特劳斯与尼采》，第１９９页）我们则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其愚不可及也！（《论
语·公冶长》记孔子语：“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如德里达所说：“每一种言说行为本质上都是许诺。这种许诺的普遍性，这种对未来的期待的普遍性，还有这种

期待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所说的弥赛亚性（ｍｅｓｓｉａｈｎｉｃｉｔｙ）。”（［法］德里达著，夏可君编校：《解构与思想的未来》，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８页）


